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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設計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獎勵教學優良教師，提升教

學水準，乃根據「國立臺灣科技大學教師教學優良獎勵作業要點」，訂定本

院教學優良教師評選辦法。  

第二條 本院「教學優良獎」候選人資格，依「本校教師教學優良獎勵作業要點」之

規定。 

第三條 院依當年度校分配名額請各系所推薦「教學優良獎」候選人，惟系所推薦教學

優良獎之人選，應符合前兩學年度半數以上之課程期末教學評量高於各系所各

類平均之標準，經系會議審議，始得薦送本院，參加「教學優良獎」學院複

選。 

第四條 本院由院教評會依校訂定名額評選推薦本校「教學優良獎」獲獎人。評選時各

系應依照本辦法第三條之規定，提出候選人名單。各系所主任應在院教評會報

告該系所優良教師選舉辦法及候選人產生過程。各候選人應依本院教評會規定

提供審查資料。 

第五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，報校核備之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 


